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

3.检查项：工贸企业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，或者作业未

执行“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要求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48000

5.检查内容：工贸企业是否根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大

小，明确审批要求。对于存在硫化氢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

等中毒和窒息等风险的有限空间作业，是否由工贸企业主要

负责人或者其书面委托的人员进行审批。工贸企业实施有限

空间作业前，是否经确定的作业审批人批准。

6.检查标准：

6.1（1）是否根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大小，明确审批要

求；（2）是否明确作业审批人，作业审批人是否符合要求；

（3）作业审批表是否填写完整，是否明确监护人员等相关

人员，危险因素辨识是否准确，风险管控措施是否符合实际，

审批流程是否符合企业审批制度要求；（4）相关方委托作

业安全协议、作业审批表是否符合要求。

6.2 现场询问作业审批人、监护人员、作业人员，是否知晓

作业审批制度，是否熟悉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程序及要求。


